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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是最惠国待遇的有益补充。在实现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平等

待遇基础上，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另一成员领土

后，也应该享受与该国的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。这正是世

贸组织非歧视贸易原则的另一体现--国民待遇原则，严格讲

应是外国商品或服务与进口国国内商品或服务处于平等待遇

的原则。 在资本主义时期，正如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

所说："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，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

各地。它必须到处落户，到处开发，到处建立联系。" 此时，

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，不仅要求在一国境内通商自由，而且

也要求通商的国际自由。因而，资产阶级要求打破闭关锁国

、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，力求改变外国人的无权地位，使其

与一国国内的自然人、法人享有的权利无多大差异。为此，

在1789年的法国《人权宣言》第１条中宣称要实现"人类⋯⋯

在权利上是平等的"。随后，在1804年《法国民法典》第１卷

第一编第１１条中规定"外国人在法国享有与其本国根据条约

给予法国人的同样的民事权利"。它明确规定对外国人民事权

利方面实行相互平等待遇原则，亦即所谓"国民待遇原则"。

《法国民法典》对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希腊、卢森堡

、奥地利、挪威、瑞典等国产生巨大影响，这些国家的民法

典和阿根廷的宪法均规定了类似的"国民待遇原则"。因此，

国民待遇原则逐渐成为国际司法中公认的准则之一。 《1994

年关贸总协定》国民待遇原则主要规定有 ： 一成员领土的产



品输入到另一成员时，另一成员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

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其

他费用。 给予进口产品的有关国内销售、分销、购买、运输

、分配或使用的法令、规章和条例等的待遇，不能低于给予

国内相同产品的待遇。据此，如果没有对国内产品在上述方

面做出任何规定，则不能规定进口产品必须满足某些方面的

要求。 任何成员不能以直接或间接方法对产品的混合、加工

或使用有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数量限制，或强制规定优先

使用国内产品。 成员不得用国内税、其他国内费用或定量规

定等方式，从某种意义上为国内工业提供保护。 值得指出的

是，《1994年关贸总协定》规定对产品的混合、加工或使用

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要求的国内数量限制条款，在实施时

应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。 此外，在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、《

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》以及其他相关协议中，国民待

遇原则都有较详细的规定得以体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